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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 

山东省外派劳务企业培训班 

2010 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非常高兴代表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出席由山东省劳动和社会

保障厅主办的外派劳务企业培训班，并有机会与相关机构共同探讨加强跨

境移民管理能力建设，提高境外就业中介自律能力、保护劳动移民权益等

相关议题。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在自由、平等、安全和注

重人性尊严的条件下，使女性和男性获得体面而且有价值的工作 机会。

自1919年成立以来，保护移民工人、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支持移民工人

享有社会保护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关注的问题。2004年的国际劳工大会

上，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通过了一项移民工人多边框架决议，成为移民

工人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移民事务，从而

积极促进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同时改善移民工人自身的生

活质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移民规模和国际移民的合法流动已经发

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非法移民也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超越

主权国家的安全边界，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产生强大冲击

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认识到加强双边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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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制定政策和对话机制来应对移民带来的

新挑战。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与欧盟合作，

提高对非法移民相关风险的认识并增加中欧双方对各自移民管理体系的

了解。 其中国际劳工组织主要实施对负责中介机构注册、登记的行政部

门以及中介机构提供相应的能力建设，从而促进有序的劳动力跨境流动，

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的人口贩运活动。 

打击人口贩运的主要国际立法是《联合国人口贩运议定书》，该议定

书 2003 年生效。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附件《关于

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国际

劳工组织相关公约有：1949 年《就业移民公约(修订本)》（第 97 号），1975

年《移民工人（补充条款）公约》（第 143 号）和 1997 年《私营职业介绍

所公约》（第 181 号）。 

    联合国议定书中关于人口贩运的定义是以下三种活动：招聘、运输和

转运人口。另外两个活动是：窝藏和接受两个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涉及的

强迫劳动的相关人员。这两个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是：1930 年《强迫劳动公

约》（第 29 号）和 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1999 年《最

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将贩运儿童的行为确认为与奴隶

制相似。该公约要求各国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和消除任何形式的童工劳动。

人口贩运不仅可以应用刑事犯罪法，还可以应用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更重

要的是要有一个广义的政策框架，私营职业介绍所可依此经营并受到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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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规模将越来越大。中

国境外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倍增效应明显。境外就业中介服务是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产物， 应该为拓展正规移民渠道，

以及提高对境外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为不断提

升中介机构的自律能力，我希望本次培训班为大家提供机会，共同交流如

何建立和完善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教育宣传、制度规范、监督惩戒

三者共存的中介诚信体系。 

国际劳工组织感谢中国政府，特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中国移

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几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政

府已经在反强迫劳动、人口贩卖、执法、和宣传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

活动。山东省是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的重点省份。自去年三月份的

项目启动会以来，山东省通过电视、短信等方式就防范非法移民进行了宣

传。同时，在济南、青岛、烟台发放了境外就业常识须知手册，也对一些

特殊人群如高校毕业生开展了境外就业政策咨询，营造了良好的境外就业

舆论气氛。 在此基础上，我希望通过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帮助项目省加强劳动力跨境流动政策法规的宣传与培训，提高劳动

力跨境流动管理水平与能力，促进跨境流动人员的权益保护与社会融入。 

最后，预祝此次培训班圆满成功！ 


